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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接到公司股东和

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和泓置地”）通知，近日和泓置地进行了股票

质押式回购交易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和泓置地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,412.1311万股（占公司总股本 5.38%）限售

流通股股票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并进行融资。协议约定质权人应登记为

资金融出方委托人，在 2016 年 11 月 28 日的交易过程中，工作人员误将资金融

出方管理人登记为质权人；为对此进行更正，和泓置地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实

施提前购回并解除质押，并于 2016年 12 月 1日进行重新质押交易并登记。经更

正后，质权人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，初始交易日为 2016年 12月 1日，购回

交易日为 2019年 11月 28日。 

和泓置地曾于 2016年 10月 31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,566 万股（占公司总

股本 2.15%）限售流通股股票用于办理质押式回购业务，质权人为浙商金汇信托

股份有限公司，初始交易日为 2016 年 10 月 31 日，购回交易日为 2019 年 10 月

25日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和泓置地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8,978.1311 万股，占

公司总股本的 7.53%；其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8,978.1311 万股，占其持有本公司

股份总数的 100%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.53%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12 月 2日 


